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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11     证券简称：宝泰隆    编号：临 2017-085 号 

 

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 发行数量：223,880,597 股 

 发行价格：5.36 元/股 

 预计上市时间：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9 月 7

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

手续。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，参与认购的 8

名投资者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，预计

上市流通时间为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 

 资产过户情况：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，不涉及资产

过户情况 

       

    一、本次发行概况 

   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本次非公开发

行股票事项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非公开发行”）的概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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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、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

号 

1、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

2016 年 7 月 28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，并于 2016 年 7 月 29 日进行

了公告； 

2016 年 8 月 15 日，公司召开的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，并于 2016 年 8 月 16 日

进行了公告； 

2016 年 12 月 23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，

审议通过了《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（修订稿）》、《公司非公

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（修订稿）》、《公司

未来三年（2016-2018）股东分红规划（修订稿）》和《公司非公开发

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（修订稿）》的议案，并于

2016 年 12 月 24 日进行了公告； 

2017 年 7 月 25 日，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》和《提

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

有效期》的议案，并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进行了公告； 

2017 年 8 月 10 日，公司召开的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，

审议通过了《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》和

《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

事宜有效期》的议案，并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进行了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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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非公开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

2017 年 3 月 15 日，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经中国证监会

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；2017 年 7 月 19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

出具的《关于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

（证监许可[2017]1153 号），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28,571,428

股新股。 

（二）本次发行情况 

1、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

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，每股面

值为人民币 1.00 元。 

2、发行方式 

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。 

3、发行数量：223,880,597 股 

4、发行价格：5.36 元/股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

次会议决议公告日。按照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

本次非公开发行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（定价

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=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

交易总额/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）的 90%，即本次

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不低于人民币 5.25 元/股。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价格为 5.36 元/股，该发行价格相当于

本次发行底价 5.25 元/股的 102.10%；相当于发行申购日（2017 年 8

月 23 日）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.15 元/股的 58.58%，相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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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发行申购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9.50元/股的 56.42 %。 

5、限售期 

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且股份登记

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 

6、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

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,199,999,999.92 元，扣除

发行费用人民币 40,598,780.60 元（含税）后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

人民币 1,159,401,219.32 元。 

7、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：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

元证券”）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

1、2017 年 9 月 1 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出具了《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

认购资金总额的验资报告》（中审亚太验字[2017]第 020925-1 号），经

验证，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金元证券指定的

收款银行账户收到配售对象缴纳的网下申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

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1,199,999,999.92 元； 

2、2017 年 8 月 31 日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金元证券在扣除承

销及保荐费用后向公司指定账户（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）划转了认

购款。2017 年 9 月 1 日，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出具了《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》（中审亚太验字

[2017]020925 号），根据该报告，截至 2017 年 8 月 31 日，公司本次

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223,880,597 股（每股面值人民币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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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），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5.36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

1,199,999,999.92 元，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0,598,780.60 元（含

税）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,159,401,219.32 元，其中新增注册资

本人民币 223,880,597.00 元，增加其他流动资产（待抵扣进项税）人

民币 2,298,044.19 元，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937,818,666.51 元。 

3、2017 年 9 月 7 日，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

海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股权登记及股份限售

手续。 

（四）资产过户情况 

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。 

（五）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合规

性的结论意见 

1、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

规性的结论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金元证券认为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

组织过程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，以及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及中国证

监会核准批复的要求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、定价和股票配售过程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证监会颁布的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

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（2011 年修订）、《证券

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；本次

发行认购对象均符合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；本

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

的关联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主承销商，以及与上述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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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，且上述相关各方均不通过任何其他形

式间接参与获配本次非公开发行；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

公平、公正，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

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；本次发行符合《上市公司

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（2011 年

修订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

论意见 

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

获得内部批准授权及中国证监会核准，发行人有权按照上述批准授权

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；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《认购邀请书》、《申

购报价单》、《股份认购合同》等文件合法有效，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

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，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、《管理办法》、

《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》、《实施细则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

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

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》以及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

办法(试行)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；发行人本次发

行的过程合法合规，发行结果公平、公正，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、

中国证监会核准及《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

定；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次发行已完成现阶段应完成的工

作，尚需履行工商变更登记、股份登记、上市等事项且该等事项的完

成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。 

二、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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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发行结果 

公司与金元证券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，以及“认购价格优先、

收到《申购报价单》时间优先、认购数量优先”原则确认获配对象及

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。本次发行最终价格确定为 5.36 元/股，发行股

票数量 223,880,597 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,199,999,999.92 元，股

份发行数量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228,571,428 股；发行对象

总数为 8 名，未超过 10 名。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其获得配售的情

况如下： 

序号 发行对象 
认购价格 

（元/股） 
获配数量（股） 限售期 

1 修长明 5.36 22,388,059 12 个月 

2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5.36 29,850,746 12 个月 

3 颐和银丰（天津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.36 20,735,079 12 个月 

4 隋熙明 5.36 23,134,328 12 个月 

5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.36 22,388,060 12 个月 

6 霍尔果斯航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.36 27,985,073 12 个月 

7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.36 52,238,805 12 个月 

8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.36 25,160,447 12 个月 

（二）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

1、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

（1）修长明 

身份证号码：230902196409****** 

住所：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****** 

（2）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：安徽省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

注册资本：20,000,000 元人民币 



8 

主要办公地点：安徽省池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

法定代表人：方爱云 

营业范围：图书、报刊、体育用品、玩具、摄影器材批发、零售、

出租及网上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） 

（3）颐和银丰（天津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

街 1 号 312 室 

注册资本：200,000,000 元人民币 

主要办公地点：天津自贸试验区（空港经济区）空港国际物流区

第二大街 1 号 312 室 

法定代表人：方海云 

营业范围：投资管理；投资咨询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4）隋熙明 

身份证号码：230203195708****** 

住所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****** 

（5）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 

注册地：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

注册资本：150,000,000 元人民币 

主要办公地点：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806 号 3 幢 360 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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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葛伟忠 

营业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、资产管理

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6）霍尔果斯航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 

注册地：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中哈国际边境合作中心 A2 地块苏

新中心 1 号写字楼 201-12 室 

注册资本：30,800,000 元人民币 

主要办公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11 号万柳亿城中心 B 座

8 层 

法定代表人：方米忠 

营业范围：从事对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、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

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7）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201 室（入住深圳

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注册资本：170,000,000 元人民币 

主要办公地点：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201 室（入

住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） 

法定代表人：刘学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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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业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、资产管理

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 

（8）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内合资） 

注册地：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218 弄 1 号楼 215 室 

注册资本：100,000,000 元人民币 

主要办公地点：上海市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2903 

法定代表人：秦军 

营业范围：基金募集、基金销售、资产管理、特定客户资产管理

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

本次发行对象除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形成的关联关系外，与公司不

存在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。 

3、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

交易安排的说明 

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在最近一年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

交易，也不存在认购本次发行股份外的未来交易安排。 

4、经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核查，本次发行不存在以下情况：投

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发行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在本次发行后达到发

行人已发行股份的 5%以上（含 5%）；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于发行前

在发行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已达到发行人已发行股份的 5%，通过本次

发行，其拥有权益的股份占发行人已发行股份的比例增加超过 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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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存在须及时按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的情形。 

三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

（一）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截至 2017 年 7 月

31 日） 

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 457,177,693 33.43 

2 焦云 85,350,352 6.24 

3 焦阳洋 29,377,202 2.15 

4 焦岩岩 26,623,843 1.95 

5 陈新宇 14,018,001 1.03 

6 谢贤团 10,016,600 0.73 

7 焦贵金 7,206,310 0.53 

8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－华鑫信托·价值回报 23

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6,000,000 0.44 

9 徐云峰 5,747,800 0.42 

10 俞国娟 5,700,000 0.42 

合计 647,217,801 47.33 

（二）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（截至 2017 年 9 月

7 日） 

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（股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1 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 457,177,693 28.73 

2 焦云 85,350,352 5.36 

3 创金合信基金－包商银行－中建投信托－中建

投信托·鹏华定增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
52,238,805 3.28 

4 池州市东方辰天贸易有限公司 29,850,746 1.88 

5 焦阳洋 29,377,202 1.85 

6 霍尔果斯航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7,985,073 1.76 

7 焦岩岩 26,623,843 1.67 

8 汇安基金－招商银行－华润深国投信托－华润

信托·景睿 2 号单一资金信托 
25,160,447 1.58 

9 隋熙明 23,134,328 1.45 

10 东海基金－工商银行－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2,388,060 1.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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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计 779,286,549 48.97 

（三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

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，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，公司总股本为

136,750 万股，黑龙江宝泰隆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泰隆集团

公司”）直接持有公司 457,177,693 股，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数量的

33.43%，为公司控股股东；焦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6.24%的股份，通

过宝泰隆集团公司控制公司 33.43%的股份，焦云先生合计持有公司

本次发行前 39.67%的股份，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发行后，宝泰隆集团公司直接持有公司 28.73%的股份，仍

为公司控股股东；焦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5.36%的股份；通过宝泰隆

集团公司控制公司 28.73%的股份，焦云先生合计持有公司本次发行

后 34.09%的股份，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综上，本次发行前后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，

公司控制权状况也未发生变化。 

四、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

单位：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

有限售条

件的流通

股份 

1、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9,377,203 178,358,210 207,735,413 

2、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9,377,202 45,522,387 74,899,589 

3、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- - - 

4、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- - - 

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58,754,405 223,880,597 282,635,002 

无限售条

件的流通

股份 

A 股 1,308,745,595 - 1,308,745,595 

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,308,745,595 - 1,308,745,595 

股份总额 1,367,500,000 223,880,597 1,591,380,597 

五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

（一）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

本次发行完成后，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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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资产结构更加合理，财务成本得以降低，财务结构更加优化，有

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，也为公司后续业务的开展提供有力的资金

保障。 

（二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

   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结构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导致公司

主营业务的改变。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属于公司

的主营煤化工业务。未来随着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（转型升级）

项目建设完成并投产后，将进一步延伸公司煤炭循环经济产业链，

优化公司产品结构，实现业务转型升级，提升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

力。 

（三）对公司治理及高管人员的影响 

本次发行并不改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，公司的高管人

员结构不会因此次发行而发生变动。本次发行后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

例将有所上升，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，提高公司决

策的科学性，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的维护。 

（四）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

本次发行后，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、

管理关系、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情况不发生变化。拟投资项目实施

后，不会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产生同业竞争或影响公司生产经营

的独立性。 

六、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

（一）保荐人（主承销商） 

名称：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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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王作义 

办公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1 号时代金融中心 23 层 

保荐代表人：张敏、李冠林 

项目协办人：袁玉华 

电话：0755-21516690 

传真：0755-83025657 

（二）发行人律师 

名称：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

负责人：朱玉栓 

办公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高梁桥斜街 59 号院 1 号楼 15 层 

经办律师：李强、孙菁菁 

电话：010-82653566 

传真：010-88381869 

（三）审计及验资机构 

名称：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郝树平 

办公地址：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长江路 65 号远东商务中心

9 层 

注册会计师：刘凤美、隋国君 

电话：0451-87008800 

传真：0451-87006700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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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证明； 

（二）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宝泰隆

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认购资金总额

的验资报告》（中审亚太验字[2017]020925-1 号）； 

（三）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宝泰隆

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》（中审亚太验字[2017]020925 号）； 

（四）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； 

（五）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

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； 

（六）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

况报告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七年九月八日 


